
限规定的减免税必须立即纠正。对地方税的减免，也

要在中央授权的范围内办理，不得自立章程，自行其

事。凡未经批准擅自减免税收的，一经查出，除纳税

人如数补缴税款外，还要追究当事人和主管领导的责

任。

四、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工作。各级税务机关必

须正确履行国家税法赋予的职责，做到依法征税，应

收尽收，严禁各种形式的 “包税”。要坚决杜绝以缓

代欠、以缓代免的现象，严禁以任何理由豁免纳税人

的欠税，凡已经豁免的欠税，要限期追缴入库。各级

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和期限审批纳

税人缓缴税款申请，不得擅自延长缓缴税款的法定期

限。要坚决纠正收“过头税”的做法，严禁按人头、

土地面积平均摊派税收。

五、各级人民政府和税务机关要认真贯彻国务院

有关分税制的规定，严格税收入库级次。对有意混淆

入库级次、将中央税收作为地方税收入库的，除如数

追回侵占的收入外，还要追究当事人和主管领导的责

任。

六、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维护国家税法权威。财

政、税务部门要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积极做

好税收政策的监督检查工作；审计部门要加强对税收

政策执行情况的审计，健全必要的工作制度。对检

查、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以确保税收政

策的正确执行，堵塞税收收入流失漏洞。各级人民政

府和各部门领导要牢固树立税收法制观念，从维护国

家整体利益和财税正常秩序出发，进一步加强对财税

工作的领导，支持财税部门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强化

税收征收管理，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

好的税收环境。

本通知下发后，各地区、各部门要对本地区、本

部门的税收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清理，

凡违反国家税法和税收管理政策的，都要立即纠正。

各地区、各部门要将这次清理检查情况于 9 月底之前

报告国务院，并抄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贸易委员会组织实施。各地区也可采取相应的组织形

式，以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

工作的顺利进行。

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

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本

地区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具体办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

（1998 年 3 月 12 日  国发 [1998] 4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1994 年进行的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了税收法

制，严格了税收减免，明确了税收管理权限，在国家

实施宏观调控，贯彻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公平竞争，

推动企业改革，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是，目前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执行税收政策方

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擅自变通国家税收政策，越

权减免税；有的随意批准缓税、欠税；有的实行 “包

税”，有的征收 “过头税”。这些问题严重干扰了正常

的财税秩序，影响了财税体制的巩固和完善。为了维

护国家税收法律、法规（以下简称税法）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现作如

下通知：

一、严格执行国家税法和税收管理权限的有关规

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集中在中

央，各地区、各部门要依法治税，依法理财，不得超

越权限擅自制定、解释税收政策，也不得越权批准减

免税收、缓缴税和豁免欠税。除屠宰税、筵席税、牧

业税的管理权限已明确下放到地方外，其他税种的管

理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不得在税法明确授予

的管理权限之外，擅自更改，调整、变通国家税法和

税收政策。对税收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各地可以提

出调整和完善的意见并上报国务院或国务院财税主管

部门，但在国务院决定之前，各地一律不得自作决

定。

二、民族自治区域内的税收政策，要与全国保持

一致。对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制定

的某些税收优惠政策，也要从严控制减免的范围和数

额，不得越权批准减免。各民族自治区政府在权限范

围内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须报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

备案，对违反国家税法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务院

授权财税主管部门予以纠正。

三、坚持依法治税，加强减免税管理。减免税收

必须依照税法规定执行，任何超越税法和税收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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